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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民政局辦理 

「殯葬設施使用與管理業務」專案稽核報告（摘錄） 

壹、前言 

本次專案稽核，係協請本市 5區公所針對殯葬管理有

關「平民安葬專戶使用管理、提成獎金管理、公墓管理及

殯葬設施使用管理（不含骨灰骸存放設施）」等設施使用

與業務管理情形，以預防作為透過專案稽核之內部控制方

式，全面檢視殯葬業務作業流程可能發生之風險態樣辦理

之申報作業，查核執行情形，以發掘機關潛藏問題所在，

機先採取防範作為，研提相關興革建議措施，期透過預警

機制防杜弊端，以對殯葬管理作業有所精進。 

 

貳、專案稽核情形 

一、 稽核期間 

110年 5月 17日起至 10月 30日止。 

二、 稽核方式 

109 年書面資料為主（提成獎金則稽核 102 至 109 年）

及配合實地稽核。 

   

參、稽核結果相關建議事項暨策進作為 

一、法規面 

(一)訂定公墓設施相關管理規定： 

本市公墓設施管理相關規定散見於殯葬管理條例、殯葬管

理條例施行細則、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臺

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殯葬服務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

護管理辦法及內政部函釋等，惟上開規定因另有含括公墓

外其他殯葬設施、殯葬服務業及其經營管理，函釋亦須遇

案時依關鍵字查詢，零散龐雜，為利本市各區公墓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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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更有效率參據，確實落實管理機制，建請就公墓設施部

分訂定公墓量測、巡查、面積及定位等管理相關注意事項，

以強化依循準則（詳本局 110年 11 月 10日南市民生字第

1101346834 號令「臺南市公立公墓管理注意事項」）。 

二、制度面 

(一)制定墓政業務統一表單： 

本次稽核 109 年本市各區公墓埋葬、起掘及整修案件，

發現各區無論係申請單或許可證，表單格式均有不同，

部分區申請書亦無顯示收取之規費，亦無法自書面資料

得知後續查看現況，實易滋生弊端，本室建議應於訂定

管理作業注意事項後，同時檢附公墓申請使用、起掘、

遷葬、修繕等申請書及許可證格式，另應就公墓巡查、

會勘、查報違法殯葬行為等制定統一表單，俾利後續登

載及管理。 

(二)完善公墓使用、起掘、遷葬之會勘程序並建立同意起掘

後之稽查機制： 

檢視其中公所之墳墓起掘申請書，僅述明「申請人於填具

申請書及…證明文件後，會同公墓管理員會勘墳墓，確

定無誤於核發起掘許可證明後，使得為之，即准予起掘」，

並無相關會勘紀錄表單，核有不周延及須策進空間，建

議統一增設會勘紀錄表單，另於起掘標準作業流程中，

亦規範同意起掘後之稽查情形，以對申請人後續是否依

規定起掘落實相關督導查核，避免違法殯葬行為趁虛而

入。 

(三)建立整體墓政業務管理系統： 

目前本局係建置「殯葬資訊化管理系統」，系統使用

人員主要為殯葬管理所，各區查詢主要項目則為骨灰、

骨骸及神主等，至公墓設施（包含統整管理各區公所資

料建置、彙整統計之功能性）部分，現階段則缺乏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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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應逐步規劃建立，以利後續墓政管理業務推

動（如公墓起掘、遷葬及植葬等）。 

(四)每月提成獎金簽核時，應將差勤獎懲紀錄資料作為佐證

並落實考評： 

公所應確實依照支給要點，列出相關支給明細表、

應支給人員分類之績效評核表，並檢附行政處分簽陳或

懲處令作為考評依據，亦請檢附人員全體差假紀錄資料

以供查閱，並應請首長確實評核。 

另請兼顧工作量與工作成果，落實評核資料內容審

核，避免發生獎金支領爭議，發揮考核功能。 

(五)申請案件如有減免或回饋事項，應於申請文件敘明： 

殯葬設施使用管理有關申請書審核等欄位未備註減免

事由部分，就殯葬設施使用或相關申請案，若有相關法

令所定減免或回饋等事由，建請承辦單位應就相關減免

事由檢附相關佐證文件並於申請書等文件敘明，俾利核

辦。 

三、執行面 

(一)落實申請民眾之個人資料保護： 

各區公所受理民眾申請公墓設施使用案件，因檢附資料含

民眾多項個人資料，應規範專卷專管，不得流入違法用途

或有洩密情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落實資料保

護。 

(二)落實公墓巡查制度： 

公墓巡查僅有簡易寫明前往墓區，巡查項目及工作內容

應有更明確訂定；請將違法殯葬行為、占用公有墓地、

殯葬設施狀況、墳墓新建或整修、無主骨骸處理、環境

衛生等事項納入殯葬管理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巡查事項，

適時提供相關照片佐參，以瞭解巡查情形，確實登載，

定期陳核機關主管，就所發現民眾殯葬違失事項，依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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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管理條例等相關法令依法落實處理，俾利強化巡查管

理與督導之責。 

(三)落實申辦案件覆核機制： 

於申辦案件表件中增列陳核程序及會勘時間等相關欄

位，以會知公墓巡查人員，及落實主管人員覆核機制。 

(四)確實留存提成獎金評核考勤相關檔卷資料： 

公所應將各年度各月之支給明細表、支給人員分類績效

評核表（如有行政處分簽陳或懲處令應隨表檢附，以為

考評依據）及各月差假紀錄檔卷確實留存，俾利管考。 

(五) 確實依提成獎金支給要點檢視支給情形，並定期列冊管

理： 

公所殯葬基金人員歷年來支領人數與總額屢有變動，

為確實管控殯葬獎金預算員額，建請業務課應擬備提成

獎金人員數額清冊等資料，結合業務定期檢視更新，俾

維持清冊內容完整與正確。 

另請確實依支給要點檢視執行業務是否符合支領資

格、類別及扣減情形，並定期列冊管理，以查核有無誤

領、溢領或未依規定扣減情形發生，倘發現有前開情事

應立即追討繳回。 

(六)每月提成獎金簽核，應將差勤獎懲紀錄資料作為佐證並

落實考評： 

公所應確實依照支給要點，列出相關支給明細表、

應支給人員分類之績效評核表，並檢附行政處分簽陳或

懲處令作為考評依據，亦應檢附人員全體差假紀錄資料

以供查閱。 

另請兼顧工作量與工作成果，落實評核資料內容審

核，避免發生獎金支領爭議，發揮考核功能。 

(七)平民安葬申請資料正本應建檔保管： 



5 

 

110 年 5 月起正本留存各所採就地審計後，公所亦將正

本送會計室隨憑證歸檔；民眾申請資料屬於公文書，公

所業務課應確實建檔保管為宜。 

(八)落實審查平民安葬申請案件： 

因平民安葬立意係為協助本市生活貧困市民辦理殮葬事

宜，請公所承辦人員，應盡申請案件審查之能事，依申

請人身分收集相關證明文件（如詳細記事謄本、協助殮

葬資料），確實審查後據以核發。 

(九)定期檢核有無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33條落實登載事項及保

存： 

公墓管理有關登記名冊內各項目應與殯葬管理條例第 33

條所列應登載事項相符，建請承辦單位除應依殯葬管理

條例第 33 條等規定事項就殯葬存放設施設置登記簿永

久保存外，並建請應就該登記事項定期清查盤點及記錄

以確保其資料正確性。 

(十)落實業務授權制度： 

區公所考量業務實際運作情形與需要，業務課應落實授

權制度，如有急件處理遇主管因故無法立即核決時，可依

授權方式由代理人員核決，以避免發生許可證明核發日期

早於公文陳核決行日期之問題；並定期檢討殯葬業務相關

內控制度與作業流程，以強化管理機制。 

(十一)適時依情況辦理人員業務輪調： 

殯葬業務因較易滋生弊端風險，可視業務需要，適時檢

討調整相關人員業務範圍或負責工作項目。 

(十二)網站資料應有專人定期維護管理： 

網站資料應適時維護並定期更新管理，如有網頁連結亦

應定期檢視連結資訊是否有更動及確認其正確性，俾利

歷程資訊維護與強化行政資訊透明。 

(十三)建請加強業務及法治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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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稽核發現，公所部分殯葬基金人員對於業務法令認

知較薄弱，例如提成獎金所涉假別扣減事項、支領人員

類別、工作內容認定與支給對象等，尚非十分瞭解；由

於法令認知與業務承辦間具有高度關聯性，亦攸關業務

承辦同仁是否違法受罰，爰建請加強殯葬業務法令教育，

尤以殯葬基金人員為重點教育對象，避免執行業務再發

生違失或衍生弊端等情。。 

 

肆、 結語 

    本次結合本市多區公所啟動相關專案稽核，藉由發現缺

失問題，並提供相關作為俾利後續殯葬業務之管理策進，有

助於防範違失弊端之發生；另經建議制定後之管理注意事項

及表單統一格式化，希各公所能落實執行，將可助於墓政管

理後續系統化推動，更能強化申請流程作業及相關審查機制。 

 


